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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大教〔2014〕226号
浙江工商大学关于修订
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

    《浙江工商大学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办法》经修订，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浙江工商大学

2014年9月13日
浙江工商大学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落实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强化教师教学工作职责，突出教师教学工作业绩在教师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奖惩中的重要性，更好地开展教师教学工作业绩的考核工作，使我校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高校自主开展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的通知》（浙教电传〔2013〕426号）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在编的具有教师职称系列的教师，教学工作主要指本科教学工作。

第三条 教师教学工作业绩主要指教师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包括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指导学生竞赛、教学研究与改革等方面。

第四条 教师教学工作业绩的考核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分类考核的原则，坚持重在激励的原则，坚持定量和定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有利于学生培养和教学质量提高的原则。

第五条 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指标可包括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教学研究与改革等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可设若干个二级指标或主要观测点，具体参考附件的模板。各学院（部、室）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规定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以及具体的分值，经教代会或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报教务处备案。

第六条 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要重点突出教师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和指导学生竞赛方面的评价，要求教学工作量、课堂教学质量的权重，每项不低于15%;对于专业教师，需要考虑指导学生竞赛等方面的工作，具体权重由学院确定。

第七条 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实行等级考核制，并进行比例控制。考核结论分为A、B、C、D和E五个等级。B级（含）以上比例不得超过当年度（学年）学院（部、室）参加考核教师人数的70％，其中A级比例不得超过20％；具体比例可由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八条 教师在教学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将直接认定考核等级为E。

（一）评估分低于70分或同一学年连续两学期评估分低于75分；

（二）出现严重、重大教学事故的；

（三）在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造成重大影响的。
第九条 学校每学年对在编的具有教师职称系列的教师进行一次学年度的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每学年的第二学期末，由教师本人填写考核登记表，学院进行审核并评定等级，经公示后报教务处。
第十条 各学院（部、室）和教务处分别将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成绩的相关材料存入教师教学档案，作为教师评优、岗位聘任、职称评定、津贴和奖金发放的重要依据。

破格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教师近三学年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必须有一年为A，对于科研成果、社会贡献特别突出者教学工作业绩考核也须连续为B 以上。近五年来教学工作业绩考核累计三年为A者，优先晋升高一级职称。在最近三学年中，其中二学年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D者,或最近一年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为E者，不得申报高一级职称。在省级各类针对教师开展的评先、评优项目中，在项目实施周期内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必须有一年为A。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权。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浙江工商大学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办法)》（浙商大教〔2007〕17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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